	《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城金矿矿产资源
开发利用方案》审查意见

	受国土资源部委托，中国黄金协会于2017年4月16日在北京组织有关专家，对《莱州鲁地矿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金城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开发方案”）进行了审查。与会专家听取了编制单位对开发方案的介绍，审阅了有关技术资料，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质询。经认真评议，形成审查意见如下：
1、山东黄金集团烟台设计研究工程有限公司系冶金行业甲级设计单位，具备编制开发方案的资质。
2、开发方案编制规范，其内容和深度基本符合国土资源部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》（国土资发[1999]98号）的有关规定。
3、开发方案所依据的《山东省莱州市焦家金矿床深部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业经国土资源部储量评审备案（国土资储备字〔2017〕65号），开发利用的资源可靠，可以作为编制开发方案的依据。
4、根据储量核实报告，保有金资源储量(111b+122b+333)矿石量2439.57万t，金金属量85540kg，平均品位3.51×10-6。其中：工业矿矿石量1495.01万t，金金属量73414kg，平均品位4.91×10-6；低品位矿矿石量944.56万t，金金属量12126kg，平均品位1.28×10-6。伴生银金属量136105kg；伴生硫元素量3.08万t。本次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2001.16万t，金金属量71461kg，平均品位3.57×10-6；银金属量95274kg；伴生硫元素量2.16万t。资源利用率符合相关要求。
5、开发方案设计的采矿生产规模3000t/d（99万t/a），合理可行。
6、根据矿体开采技术条件，设计采用明竖井（主、副井）开拓，选用的上向水平分层尾砂胶结充填等采矿方法合理可行。
7、根据矿石性质，采用三段一闭路破碎，一段闭路磨矿，一粗一精三扫浮选工艺流程，方案合理可行。
8、开发方案考虑了项目的环境保护、水土保持、土地复垦、安全生产、工业卫生等方案，基本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。
建议进一步加强矿山地质探矿，延长矿山服务年限。
综上所述，该开发利用方案合理可行，专家组同意通过审查。建议国土资源部予以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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